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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通報 

109年已登記宗教財團法人家數及教別之統計 

撰寫日期：110年4月26日 

撰寫人：宗教禮俗科 洪銘尊 

一、統計背景 

    財團法人（foundation）是一具有法人資格的「財產的集合體」，

由捐助人捐助一定數額的財產，並經一定法定程序而成立之法人團體。

目前宗教團體組織可大致分為財團法人與非財團法人二類。財團法人

法業經總統於 107年 8月 1日制定公布，於公布後六個月施行。該法

第七十五條規定：「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、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，

另以法律定之。於完成立法前，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。前

項宗教財團法人之範圍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。」按內政

部訂定之宗教財團法人之範圍，係指符合下列要件之財團法人： 

(一)捐助章程所定目的、宗旨及業務項目，以傳佈宗教教義或促進宗 

    教發展為主。 

(二)捐助章程所定財團 法人名稱，足以識別 以傳佈宗教教義或促進 

    宗教發展為主要目的、宗旨。 

(三)依民法及相關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規定，經宗教主管機關許可 

    設立，並經法院登記。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3%95%E4%BA%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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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由於財團法人法排除宗教財團法人之適用，故本市宗教財團法人

之設立及監督目前係依據「臺南市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」

辦理，其主要特色在於奠基捐助而來的「財產」上，而非一般信徒，

透過規定程序，成為法律上的「人」，可對外享權利，負義務，並以

公益為目的。而其管理機構為若干董事組成的董事會，負責人為董事

長，其章程之制定、變更，成員之異動、財產之處分等均須經由主管

機關及該管法院之審查核准，與一般寺廟之決策管理由信徒大會自行

議決，而主管機關僅為事後備查之審查權限有明顯不同。 

二、統計概況 

    以統計數據來看，臺南市宗教財團法人累計至 109 年底總計為

109家，基督教 68家、道教 20家、佛教 7家、一貫道 7家、天主

教 3家、天德聖教 1家、天理教 1家、巴哈伊教 1家及其他 1家，

以基督教占比 62.39％為最高，道教占 18.35％為次之，佛教及一

貫道占 6.42％並列第三，天德聖教、天理教、巴哈伊教及其他占

0.92％為最低。 

    其中基督教財團法人累計至 109 年底總計為 68家，以東區 21

家為最多，中西區 10家為次之，北區 8家居第三位，安平區、麻豆

區、新化區及下營區 1家為最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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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統計分析 

    以歷史的角度論之，臺南市即為開發最早、各族群融合之地，

是開發相當早的都市。在宗教信仰方面，以跟隨移民傳入的中國閩

粵沿海民間信仰為主，即使經歷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，及二次世

界大戰後大量基督宗派由大陸轉移來台，佛道信仰仍為台南市的主

要宗教信仰，基督教信徒約僅占總人口的 4%。由於文化的差異，基

督教在台南市的開拓不易，因此教會的傳道及服務均以當地民眾的

需求為前提，其存在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。由於清領時期基督教長

老教會在臺南城東區建立傳教據點，造就其成為基督教會組織聚集

的地理因素，例如位於東區的臺南神學院、長榮中學、長榮女中以

及新樓醫院即由當時延續至今。 

    以法令規範的角度論之，因佛道教之寺廟並未強制法人化，主

事者可以自由選擇依「辦理寺廟登記須知」規定，向市府辦理寺廟

登記，屬於一般非法人團體性質，也可以直接向市府申請為宗教財

團法人，由於寺廟另訂有「監督寺廟條例」及「辦理寺廟登記須

知」等規定，較基督教、天主教等教別有更多元的設立類型，致使

基督教占臺南市宗教財團法人為最大宗。 

 

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7%81%A3%E6%B8%85%E6%B2%BB%E6%99%82%E6%9C%9F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5%B7%E8%80%81%E5%AE%97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5%B7%E8%80%81%E5%AE%97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F%B0%E5%8D%97%E7%A5%9E%E5%AD%B8%E9%99%A2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5%8D%97%E5%B8%82%E7%A7%81%E7%AB%8B%E9%95%B7%E6%A6%AE%E9%AB%98%E7%B4%9A%E4%B8%AD%E5%AD%B8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5%8D%97%E5%B8%82%E7%A7%81%E7%AB%8B%E9%95%B7%E6%A6%AE%E5%A5%B3%E5%AD%90%E9%AB%98%E7%B4%9A%E4%B8%AD%E5%AD%B8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6%B0%E6%A8%93%E9%86%AB%E9%99%A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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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論 

    綜合而論，依我國目前的宗教行政管理的現況，宗教團體法人

化實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。由於宗教事務治理範圍廣泛繁瑣，舉凡

宗教設施之建造、宗教團體之登記、會計制度、組織運作、產權登

記、財產處分等皆是。一般非財團法人的宗教團體，例如一般寺

廟，由於基本法令的不足，容易有人為因素產生派系爭議，若要求

公務人員事前防範或事後介入處理，均有實質的困難性，使原本單

純的宗教團體組織管理變得十分複雜，爰中央目前正積極研擬宗教

團體法令制定，期許未來在中央與地方合作下，能藉由宗教法人化

促使宗教團體健全發展，鼓勵其運用自身財源與社會資源，發揮取

之於社會、用之於社會，以積極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，發

揮淨化人心締造祥和社會之功能。 

 


